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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59� � � � � � � � �证券简称：ST通脉 公告编号：2024-016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具体案件诉讼阶段详见公告正文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诉讼的涉案金额：自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通国脉” ）前次于2024年3月28日披露《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未披露的诉讼金额（未

考虑延迟支付的利息及违约金、诉讼费等）合计人民币3,147.70万元，占公司

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8.52%。 现集中披露相关案件的基本情况。

●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具

体影响金额将根据法院最终判决和执行金额确定， 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

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案件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诉讼基本情况

自公司前次于2024年3月28日披露《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13）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未披露涉及诉讼案件39件，合

计涉案金额3,147.70万元，占公司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8.52%，案件的具体

情况详见附表。

二、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协商处理方案，保障公司的持续经营，具

体影响金额将根据法院最终判决和执行金额确定， 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

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案件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

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附表：

公司诉讼基本情况

原告 被告 事由 案号 受理法院 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元）

进展

情况

1 徐志刚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2024)吉0191民

调1258号

长春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法

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114,

743.75

诉讼

中

2

白山市

浑江区

亿源网

络服务

部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吉林有限公司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2024)吉06民终

332号

白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上诉中通国

脉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吉林有限公司案

件

743,

226.62

诉讼

中

3

吉林华

诚电气

安装有

限公司

被告1：中通国脉

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2：中国铁塔

股份有限公司吉

林省分公司

第三人：中国铁

塔股份有限公司

辽源市分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2024�)吉0402

民初387号

辽源市龙山区

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617,

529.73

诉讼

中

4 吴俊刚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2024)吉2426民

诉前调82号

安图县人民法

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412,

516.77

诉讼

中

5

吉林省

启航通

信工程

有限公

司

被告1：中通国脉

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2：吉视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乾

安分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2024)吉0723民

初

乾安县人民法

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279,

343.48

诉讼

中

6

吉林省

启航通

信工程

有限公

司

被告1：中通国脉

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2：吉视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前

郭分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2024)吉0721民

初939号

吉林省前郭尔

罗斯蒙古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503,

223.42

诉讼

中

7

中泰锐

信技术

有限公

司

被告1：中通国脉

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2：联通数字

科技有限公司内

蒙古自治区分公

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2024)内2222民

初187号

科尔沁右翼中

旗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352,

154.11

诉讼

中

8

吉林省

衡泰科

技有限

公司

被告1：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吉林有

限公司

被告2：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吉林分公司

被告二：中通国

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2024)吉0702

民初

松原市宁江区

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6047,

393.36

诉讼

中

9

白山市

江源区

国裕设

备安装

工程有

限公司

被告1：中通国脉

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2：吉视传媒

有限公司江源分

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暂无

白山市江源区

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227,

870.30

诉讼

中

1

0

白山市

江源区

梓煜设

备安装

工程有

限公司

被告1：中通国脉

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2：吉视传媒

有限公司江源分

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暂无

白山市江源区

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391,

966.88

诉讼

中

1

1

大连杰

通电子

科技有

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2024)纠纷化解

第1133号

大连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法

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1,523,

824.98

诉讼

中

1

2

厦门建

发高科

有限公

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2024)闽0203

民初6202号

（2024）闽0203

执保1040号

厦门市思明区

人民法院

原告因买卖合同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案

件

9,101,

651.27

诉讼

中

1

3

闻雨佳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劳动争

议纠纷

吉劳(人)仲

(2024)84号

吉林省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仲裁庭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吉

林省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中通国脉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案件

123,

580.00

诉讼

中

1

4

吉林市

铁信勘

测设计

有限公

司

被告1：中通国脉

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2：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吉林有

限公司吉林市分

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2024）吉0204

民初1338号

吉林市船营区

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206,

851.02

诉讼

中

1

5

杨恩思

中通国脉吉林省

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劳动合

同纠纷

（2024）吉0106

民初1569号

长春市绿园区

人民法院

原告因劳动合同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吉

林省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63,062.16

诉讼

中

1

6

吉林省

新仑伟

业科技

有限公

司

被告1：中通国脉

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2：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吉林有

限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2024)吉0122民

初1873号

吉林省农安县

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105,

244.95

诉讼

中

1

7

吉林省

新仑伟

业科技

有限公

司

被告1：中通国脉

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2：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吉林有

限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2024)吉0122民

初1877号

吉林省农安县

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105,

244.95

诉讼

中

1

8

吉林省

新仑伟

业科技

有限公

司

被告1：中通国脉

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2：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吉林有

限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2024)吉0122民

初1811号

吉林省农安县

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538,

446.92

诉讼

中

1

9

付玉利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劳动合

同纠纷

(2024)吉0104

民初

吉林省长春市

朝阳区人民法

院

原告因劳动合同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案

件

147,

211.82

诉讼

中

2

0

李印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劳动合

同纠纷

(2024)吉0104

民初

吉林省长春市

朝阳区人民法

院

原告因劳动合同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案

件

129,

055.22

诉讼

中

2

1

刘凤林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劳动合

同纠纷

(2024)吉0104

民初

吉林省长春市

朝阳区人民法

院

原告因劳动合同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案

件

33,887.46

诉讼

中

2

2

马恩平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劳动合

同纠纷

(2024)吉0104

民初

吉林省长春市

朝阳区人民法

院

原告因劳动合同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案

件

57,336.49

诉讼

中

2

3

潘喆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劳动合

同纠纷

(2024)吉0104

民初

吉林省长春市

朝阳区人民法

院

原告因劳动合同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案

件

74,070.13

诉讼

中

2

4

齐勋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劳动合

同纠纷

(2024)吉0104

民初

吉林省长春市

朝阳区人民法

院

原告因劳动合同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案

件

25,729.21

诉讼

中

2

5

任世超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劳动合

同纠纷

(2024)吉0104

民初

吉林省长春市

朝阳区人民法

院

原告因劳动合同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案

件

59,824.83

诉讼

中

2

6

宋加琦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劳动合

同纠纷

(2024)吉0104

民初

吉林省长春市

朝阳区人民法

院

原告因劳动合同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案

件

395,

453.84

诉讼

中

2

7

王国勋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劳动合

同纠纷

(2024)吉0104

民初

吉林省长春市

朝阳区人民法

院

原告因劳动合同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案

件

144,

554.24

诉讼

中

2

8

王立伟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劳动合

同纠纷

(2024)吉0104

民初

吉林省长春市

朝阳区人民法

院

原告因劳动合同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案

件

65,042.88

诉讼

中

2

9

辛成文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劳动合

同纠纷

通劳人仲[2024]

97号

通化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原告因劳动合同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案

件

67,363.51

诉讼

中

3

0

吉林省

启航通

信工程

有限公

司

被告1：中通国脉

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2：吉视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长

岭分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2024)吉0722民

诉前调1490号

吉林省长岭县

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273,

274.20

诉讼

中

3

1

江苏源

丰智能

科技有

限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2024）吉0104

民初2971号

长春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

原告因买卖合同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案

件

546,

097.90

诉讼

中

3

2

通化市

嘉昱建

筑工程

有限公

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2024）吉0502

民初655号

通化市东昌区

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2,076,

850.91

诉讼

中

3

3

吉林省

新仑伟

业科技

有限公

司

被告1：中通国脉

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2：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吉林有

限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2024)吉0184

民初1987号

公主岭市人民

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202,

972.40

诉讼

中

3

4

吉林省

易诚通

信工程

有限公

司

被告1：中通国脉

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2：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吉林有

限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2024）鉴85号

吉林省长春市

朝阳区人民法

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3,483,

696.54

诉讼

中

3

5

刘玉刚

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2024)吉0221民

初492号

永吉县人民法

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438,

416.78

诉讼

中

3

6

陕西远

华电力

电子通

讯有限

责任公

司

被告1：西安刚毅

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

被告2：中通国脉

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3：中国铁塔

股份有限公司安

康市分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暂无

安康市汉滨区

人民法院

原告因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起诉中通国

脉案件

1,646,

685.96

诉讼

中

3

7

张宏丽

被告1：中通国脉

吉林省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被告2：中通国脉

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劳动争

议纠纷

(2024)吉0106

民初1805号

吉林省长春市

绿园区人民法

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吉

林省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中通国脉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案件

32,258.00

诉讼

中

3

8

赵兴

被告1：中通国脉

吉林省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被告2：中通国脉

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劳动争

议纠纷

(2024)吉0106

民初1747号

吉林省长春市

绿园区人民法

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吉

林省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中通国脉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案件

76,800.00

诉讼

中

3

9

朱佳

被告1：中通国脉

吉林省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被告2：中通国脉

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劳动争

议纠纷

(2024)吉0106

民初1804号

吉林省长春市

绿园区人民法

院

原告因劳动争议纠

纷起诉中通国脉吉

林省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中通国脉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案件

42,500.00

诉讼

中

证券代码：002381� � � � � � � �证券简称：双箭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9

债券代码：127054� � � � � � � � �债券简称：双箭转债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4月18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4月

18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4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桐乡市洲泉镇永安北路1538号公司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耿亮先生主持。

5、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披露于2024年3月28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

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7人，代表股

份184,086,8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727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3人，代表股份171,363,09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3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 代表股份12,723,72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91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15人，代表股份13,323,72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6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45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人，代表股份12,723,7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915％。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与会股东及 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人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81,657,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02％；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1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94,1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4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351％。

（二）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81,657,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02％；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1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94,1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4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351％。

（三）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81,657,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02％；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1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94,1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4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351％。

（四）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81,657,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02％；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1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94,1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4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351％。

（五）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1,657,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02％；反对

2,42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94,1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49％；反对2,42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35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215,12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4.4702％；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5.52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94,1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4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35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沈耿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6,110,293股）、沈会民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16,605,000股）、沈凯菲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0,000股）、沈洪发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8,590,000股）、虞炳仁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683,100股）担任本公司董

事，股东虞炳英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2,611,200股）之配偶、女儿、兄长担任本公司董事，

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7,750,000股）之股东沈耿亮先生、沈凯

菲女士担任本公司董事，股东张梁铨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2,500股）为董事沈凯菲配偶、

董事沈耿亮先生之女婿， 董事占响林先生为公司股东桐乡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21,000,000股）委派，且公司相关董事涉及2024年度从公司领取薪酬事项，故

上述公司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168,442,093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1,657,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02％；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1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94,1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4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351％。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0,821,21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42％；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325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94,1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4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35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钱英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36,000股）担任本公司监

事，且2023年度从公司领取薪酬及津贴，故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1,657,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02％；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1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94,1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4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351％。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1,657,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02％；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1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94,1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4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351％。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1,657,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02％；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1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94,1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4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351％。

本提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公司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同意181,657,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02％；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1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94,1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4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351％。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1,657,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02％；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1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894,1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4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29,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351％。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

职报告全文刊登于2024年3月28日的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刘煜律师、崔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735� � � � � � � � �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24-011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

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罗牛山集团” ）关于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再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

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罗牛山集团 是

4,721,931 2.39% 0.41% 2020/3/16 2024/4/10 琼海联社

5,246,590 2.66% 0.46% 2020/3/16 2024/4/10 临高农商行

10,493,179 5.32% 0.91% 2020/3/16 2024/4/10 澄迈农商行

3,497,726 1.77% 0.30% 2020/3/16 2024/4/10 保亭联社

2,623,295 1.33% 0.23% 2020/3/16 2024/4/10 白沙农商行

6,121,021 3.10% 0.53% 2020/3/16 2024/4/10 陵水联社

2,623,295 1.33% 0.23% 2020/3/16 2024/4/10 乐东联社

2,273,522 1.15% 0.20% 2020/3/16 2024/4/10 屯昌农商行

5,771,249 2.92% 0.50% 2020/3/16 2024/4/10 五指山联社

7,072,403 3.58% 0.61% 2020/3/16 2024/4/10

万宁农商行

5,235,918 2.65% 0.45% 2020/5/29 2024/4/16

4,372,158 2.21% 0.38% 2020/3/16 2024/4/10

东方联社

10,765,543 5.45% 0.93% 2020/5/28 2024/4/16

25,183,631 12.76% 2.19% 2020/3/16 2024/4/10

海口农商行

30,480,415 15.44% 2.65% 2020/5/21 2024/4/16

14,929,829 7.56% 1.30% 2020/5/28 2024/4/16 三亚农商行

14,793,295 7.49% 1.28% 2020/6/2 2024/4/16 文昌农商行

合计 156,205,000 79.13% 13.57% - - -

注：若上表出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上述部分股份解除质押事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

二、本次部分股份再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

途

罗

牛

山

集

团

是

30,000,000 15.20% 2.61%

否 否

2024/4/10

9999/1/1

万宁农商行

企

业

经

营

50,000,000 25.33% 4.34% 2024/4/10

三亚农商行

14,929,829 7.56% 1.30% 2024/4/16

10,765,543 5.45% 0.93% 2024/4/16 东方联社

35,716,333 18.09% 3.10% 2024/4/16 海口农商行

14,793,295 7.49% 1.28% 2024/4/16 文昌农商行

合计 156,205,000 79.13% 13.57% - - - - - -

注：若上表出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1、 上述部分股份质押事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质押登记手

续。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牛山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97,412,9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14%，本次部

分股份解除质押和再质押后，罗牛山集团持有公司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合计仍为156,205,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79.13%，占公司总股本的13.57%。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1、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第一大股东罗牛山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海口永盛畜牧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永盛畜牧” ）、海南深兴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兴贸易” ）和海南冠翔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冠翔贸易” ）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押

股份

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质押股

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罗牛山集团 197,412,938 17.14% 156,205,000 156,205,000 79.13% 13.57% 0 0.00% 0 0.00%

永盛畜牧 27,644,584 2.40%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深兴贸易 14,450,000 1.25%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冠翔贸易 7,225,000 0.63%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246,732,522 21.42% 156,205,000 156,205,000 63.31% 13.57% 0 0.00% 0 0.00%

注：若上表出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2、其他说明

1、罗牛山集团本次股份质押融资行为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罗牛山集团不存在未来半年

内到期的质押股份；其股份质押的还款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其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付能

力。

2、罗牛山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罗牛山集团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其具备

履约能力，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其所持有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变动情况，并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04月18日

证券代码：600595� � � � � � � �证券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2024-026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等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2024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基本情况

2023年12月7日和12月25日，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召

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等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全资子公司

2024年向银行等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18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用于办理包括但不

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建设贷款、并购贷款、非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应收账款保

理、融资租赁、供应链融资等，资金用途为公司及控股/全资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固定资产

购置及工程建设资金等。

前述授信额度可能存在提供担保的情况，采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司与控股/全资子公司、

控股/全资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等形式，实际担保以银行等机构授信批复为准。 同时，

以上授信可能也存在公司及控股/全资子公司以自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附属公司股权进行

抵押或质押的情况，以机构批复为准。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根据实际情

况，在授信额度内办理授信、贷款等具体相关事宜，并签署上述授信、贷款等业务往来的相

关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质押、开户、销户等有关的合同、

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申请授信额度授权期限为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

日。 在授权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二、本次授信额度使用情况

公司接广元市林丰铝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元林丰” ）通知，广元林丰拟向广元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3,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3年，由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广元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广元林丰还款义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 本次授信及担保额度在公司2024年度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18

亿元范围内，属于公司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授权事项。 被担保人广元林丰简

要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广元市林丰铝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00MA686CT21D

成立时间：2018年11月14日

注册资金：50,000万元

注册地址：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袁家坝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郭庆峰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铝锭（液）、氧化铝粉，铝制品生产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广元林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林丰铝电的控股子公司，林丰铝电持有其60%

的股权。 广元林丰的其他股东广元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四川同圣国创铝业发展

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均为20%，以上两名股东对广元林丰出资按8%/年的固定收益分红，资

金使用期限为5年，5年期满后退出。 该两股东持有的广元林丰合计40%的股权收益及表决

权仍全部由林丰铝电享有。

财务状况：截至2022年12月31日，广元林丰资产总额为308,557.83万元，负债总额为

99,398.62万元，净资产为209,159.20万元，2022年1-12月营业收入为366,944.90万元，净

利润为48,272.64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广元林丰资产总额为351,609.31万元，负债总额为74,969.28

万元，净资产为276,640.03万元，2023年1-12月营业收入为393,034.50万元，净利润为67,

480.82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本次授信有利于充实广元林丰资金实力，满足其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周转需要，进一

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会给公司和广元林丰带来重大财务风险，不存在损害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截至目前，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无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

保的情形。 公司与控股/全资子公司、控股/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为48.03亿元，实际担

保总额为13.77亿元， 该实际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的10.07%；公司为控股/全资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12.70亿元，该实际担保总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的9.28%。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00521� � � � �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4-030号

债券代码：110076� � � � �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11/7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3年11月6日~2024年11月5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元~10,000元

回购价格上限 24.49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7,023,600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4738%

实际回购金额 99,992,566.83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2.36元/股~15.79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1月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

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会议均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

划，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24.49元/股（含），回

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1月7日、2023年11月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临2023-116号）、《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临2023-125号）。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3年11月16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3年11月17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

司股份的公告》（临2023-126号）。

（二）2024年4月17日，公司完成回购，实际回购公司股份7,023,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738%，

回购最高价格15.79元/股， 回购最低价格12.36元/股， 回购均价14.24元/股， 使用资金总额99,992,

566.83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本次公司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

回购。

（四）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3年11月17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7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上的《浙江华海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126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兼总裁、回购股份提议人陈保华先生在此期

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2023年10月31日，公司披露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3-109号），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陈保华先生自2023年10月31日至2024年4月30日期间， 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截至目前，

陈保华先生已实际增持公司股份318万股，增持金额共计4,951.83万元。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上述回购股份期间未发生买卖公司股份的情

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变动数量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7,893,940 1.88 -12,142,220 15,751,720 1.0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454,613,176 98.12 12,142,249 1,466,755,425 98.94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0,656,753 0.72 7,023,600 17,680,353 1.19

股份总数 1,482,507,116 100 29 1,482,507,145 100

注1：因公司于2023年11月16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因此上述表格中“回购前”一列

的股份数为2023年11月15日收市后的股份数量；

注2：因公司本次回购于2024年4月17日完成，因此上述表格中“回购完成后” 一列的数据为2024年

4月17日收市后的股份数量；

注3：上表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变动，主要系回购期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合计

12,142,220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所致；

注4：上表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变动，主要系回购期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合计

12,142,220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以及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共计转股29股，致使公司无限售股份增加

12,142,249股、公司总股本增加29股；

注5：2022年5月11日， 公司发布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

告》（公告编号： 临2022-054号）， 公司于2021年5月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成， 共计回购10,

656,753股。 因此本次回购前，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0,656,753股。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7,023,600股。 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在公司

发布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的36个月内完成。若公司未能在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部

分将依法予以注销。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5005� � � � � � � � � �证券简称：合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6

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近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审议，选举陈乐微女士为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陈乐微女士将与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与第三届

监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监事任职资格的

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特此公告。

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4月19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陈乐微：女，1975年2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合兴集团汽车电子有限

公司监事、销售工程师，2018年6月至今任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销售工程师，2018年2

月至今任浙江合兴电子元件有限公司监事。

陈乐微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证券代码：000565� � � �证券简称：渝三峡A� � � �公告编号：2024-009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8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重庆生命科技与新材料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材集团” ）的函告，获悉其在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质押的本公司股份已

解除质押。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生材集团 是 87,904,491 50% 20.27%

2021年 2月 9

日

2024年4月17日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 87,904,491 50% 20.27%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生材集团所持股份及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

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 标记合

计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合计

数量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生材集团 175,808,982 40.55% 0 0% 0% 0 0% 0 0%

合计 175,808,982 40.55% 0 0% 0%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生材集团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3、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88393� � � � � � � � � �证券简称：安必平 公告编号：2024-006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自愿披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医疗器械注册证（体外诊断试剂）》，相关信息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编号 注册证有效期 注册分类 预期用途

1 HER2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国械注准20243400697

2024.4.16至

2029.4.15

Ⅲ

本试剂用于体外定性检测经10%中性缓冲福

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的乳腺癌组织切片中

HER2（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抗原。 用于

曲妥珠单抗（赫赛汀）的伴随诊断。

二、对公司的影响

该试剂是免疫组织化学平台用于定性检测乳腺癌患者的HER2抗原，用于曲妥珠单抗（赫赛汀）的

伴随诊断检测注册证。与公司现有的HER2基因检测试剂盒（荧光原位杂交法）联合使用符合检测指南

要求，使公司成为国产唯一可提供乳腺癌HER2病理双技术检测及用药指导方案的企业。

该注册证的取得有利于扩充公司在肿瘤筛查与精准诊断领域的产品布局， 加深各技术平台的联

动，围绕临床需求，从单一技术检测到提供多技术、多靶点联合检测，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市场的推广效果、品牌综合影响力及市场实际需求等因素，具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189�证券简称：泉阳泉 公告编号：2024-018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直接控

股股东部分质押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直接控股股东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森工集团” ）持有公司216,254,08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0.24%。

●森工集团本次解除质押股份84,500,000股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39.07%，占公司总股本的11.81%。

●本次解除质押后，森工集团剩余质押股份数量为52,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24.05%，占公司总股本的7.27%。

近日，公司收到森工集团发来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其部分质押股份已办理了解除质押，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84,5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9.0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81

解除质押时间 2024年4月16日、2024年4月17日

持股数量（股） 216,254,080

持股比例（%） 30.2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52,0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4.0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27

注：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控股股东森工集团若存在后续质押计划，其将根据实际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森工集团所持股份状态的变更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